居家服務提供單位營運管理規範
一、為推動照顧服務福利及產業發展方案之居家服務事項，特訂定本規範。
二、本規範所稱居家服務提供單位，指直轄市、縣（市）政府，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委託辦理居家服務之公益慈善、醫療、護理社團法人、財團法人、人民團體，或醫療、護理、老人福利、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三、居家服務之對象為身心功能受損致日常生活需他人協助之失能老人及身心障礙者。

四、居家服務提供以維護受服務對象之安全及生活自主為原則。服務項目如下：

（一）家務及日常生活照顧服務：包含換洗衣物之洗滌、案主生活起居空間環境清潔、家務及文書服務、餐飲服務、陪同或代購生活必須用品、陪同就醫或聯絡醫療機關（構）、其他相關之居家服務。

（二）身體照顧服務：包含協助沐浴、穿換衣服、口腔清潔、進食、服藥、翻身、拍背、肢體關節活動、上下床、陪同散步、運動、協助使用日常生活輔助器具、其他服務。

五、居家服務提供單位之人力配置、資格條件及權責內容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居家服務提供單位應設置綜理督導所有居家服務業務執行及管理之人員。

（二）督導員：具有社會工作、醫護等相關科系學歷者，或服務五年以上之專職照顧服務員，並取得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居家服務督導員結業證明書者。督導員應為專職人員，負責督導照顧服務員提供適切之居家服務，每一單位至少應置一名，每位督導員所督導之個案不得超過六十位。

（三）照顧服務員：領有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照顧服務員結業證明書或照顧服務員丙級技術士證照者，身體健康狀況良好，無不良嗜好或傳染性疾病。照顧服務員負責到案家提供直接服務。

居家服務單位得視業務需要，置行政人員、醫師、護理師，或其他工作人員，並得以專任或特約方式辦理。

六、居家服務提供單位應提供民眾聯絡電話地址、服務區域、服務內容、服務對象、服務提供方式、轉介過程、服務合約內容、服務人員與服務對象之權利及義務、申訴管道及收費標準，供民眾選擇服務之參考。

七、居家服務提供單位應訂定服務目標、工作與督導流程、品質促進機制及工作倫理與守則。

八、居家服務提供單位於提供服務前，應與服務對象簽訂服務契約，說明服務內容、流程、準則與督導方式等，明定雙方之責任及義務。

九、居家服務提供單位應建立督導機制，並確實執行下列工作項目，確保提供適切服務：

（一）訂定明確之督導流程，並設計所需紀錄表單。

（二）對每一服務對象，應由督導員接案並擬訂服務計畫。
（三）督導員每月至少電話訪問個案一次，每三個月至少家庭訪視個案一次，以瞭解服務對象需求變動情形及照顧服務員之工作狀況。

（四）每三個月至少召開督導會議一次，以增進照顧服務員之服務能力。

十、居家服務提供單位應建立品質促進機制，包含人員素質提升計畫、工作績效考核獎懲規定、服務結果評估策略等，並應至少每三個月安排照顧服務員接受在職訓練一次，每半年安排督導員接受在職訓練一次。

十一、居家服務提供單位應製作相關紀錄，並定期更新，紀錄應保存十年以上，並遵行資料保密原則。紀錄內容如下：

（一）財務紀錄：依會計原則詳實登錄收支帳目。

（二）個案紀錄：紀錄服務對象之接案、評估、照顧計畫、服務提供、督導、結案及其他應予記載之特殊事項，如用藥情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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